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文件

松农发〔 〕 号

关于印发《松江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
核验工作方案》的通知

各镇（街道、经开区）农办、农业农村服务中心：

《松江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方案》已经讨论通过，

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

年 月 日

 

user



松江区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方案

为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工作，规范核验行为，

防范管理风险，提高办补效率，保障财政资金安全和政策效益充

分发挥，根据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农机购置补贴

机具投档与核验等工作的通知》（农办机〔 〕 号）和《关于

印发〈上海市 年农业机械购置补贴实施方案〉的通知》

的相关要求，结合本区实际，制定本方案。

一、核验范围

年度内在本区申请享受农机购置补贴的农业机械。

二、核验内容

补贴机具核验是区级、镇级农机管理部门对从事农业生产的

个人和农业生产经营组织（以下简称“购机者”）申报农机购置

补贴时提供的相关资料进行形式审核、对机具进行核查的工作。

核验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购机者身份信息。个人身份证件或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工商营业执照（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件等

信息；

（二）购买信息。购买补贴机具税控发票等信息；

（三）机具信息。机具实物上的固定铭牌信息、农机购置补

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所对应机具的信息、牌证管理机具的行驶证

信息等；

（四）其他信息。购机者银行卡（折）账号、开户名等信息，



以及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必要信息。

上述信息的真实性、完整性和有效性由购机者、产销企业和

农机安全监理机构分别负责，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三、核验程序及要求

（一）受理申请。对购机者自主提出的补贴申请，镇级农机

管理部门应按规定及时受理，做到不符合申请条件的不受理，申

请资料不齐全的不建档。鼓励通过手机 等便捷高效的方式受

理申请。

（二）资料核验。镇级农机管理部门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初

审，区级农机管理部门通过办理服务系统对补贴申请材料进行复

审，在 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主要对以下资料进行

核验：一是购机者及其身份、购机税控发票等资料。购机者为个

人的，重点核验购机者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肖像照片是否相符，

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购机者姓名与购机者身份证件所显示的

姓名是否一致；购机者为农业生产经营组织的，重点核验该组织

法定代表人本人与其身份证件的肖像照片是否相符，法定代表人

身份证件所显示的姓名与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法定代表人姓

名是否一致，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购机者名称与工商营业执照

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是否一致。二是银行卡（折）等

资料。重点核验购机者填写的银行卡（折）账号、开户名等信息

与其携带的银行卡（折）所显示的账号、身份证件所显示的购机

者姓名、工商营业执照所显示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名称是否一

致。三是购机价格真实性承诺。提示购机者确认购机税控发票上



的购机金额与其实际全部支付给经销企业的资金是否一致，以及

隐瞒不报、提供虚假信息需承担的违规责任，提示购机者对购机

价格的真实性签字确认。四是政策实施要求提供的其他资料。

未通过核验的，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并说

明完善方法。

（三）机具核验。对于符合条件可以受理的补贴申请，区、

镇两级农机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于 个工作日（不含公示

时间）内完成对涉及补贴的农机产品的实地核验。一是镇级实地

逐台核验。重点核验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机具名称、生产企业、

型号、发动机号（不带动力的可不核验）、出厂编号与所购实物

机具铭牌显示信息是否一致，所购实物机具铭牌显示信息与农机

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内对应的机具信息是否一致，购机税

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内

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对牌证管理机具，免于现场实物核验，

但需核验购机者携带的《拖拉机和联合收割机行驶证》信息与农

机安全监理系统推送给申请办理服务系统的牌证信息、机具信息

是否一致，购机税控发票所显示的经销企业与农机购置补贴申请

办理服务系统内对应的经销信息是否一致。核验结果由核验人员

与购机者双方签字确认。二是区级实地抽查复核。区级农机管理

部门组织补贴机具核验复核小组，对个人年内补贴资金超过

万元、农业生产经营组织超过 万元的组织在镇级核机的基础

上进行区级实地复核。核验结果由复核小组与购机者双方签字确

认。



未通过核验的，应将所发现的问题一次性告知购机者，并说

明完善方法。

（四）复核登记。镇级农机管理部门对资料核验、机具核验

的程序、方式和签章的规范性进行集体复核，通过后登记立册。

区级农机管理部门对通过复核的补贴申请信息进行公示，公示时

间为 个工作日。公示无异议后，向区财政部门提出结算申请。

（五）资料和处理。对财政部门未提出疑义的补贴申请，镇

级农机管理部门应及时将核验资料报至区级农机管理部门，由区

级农机管理部门将其核验资料留存备用备查，留存期限不少于

年。主要包括：个人购机者的身份证复印件、农业生产经营组织

的工商营业执照及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一卡通”（或银

行开户证明）复印件，购机者购机价格真实性承诺书，已核验机

具的发票复印件，人机合影及所购农机铭牌照片，双方签字确认

补贴机具实地核验表，上海市农机购置补贴信息核实表，以及按

规定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

四、监督管理

（一）加强核验人员队伍建设。选配责任心强、业务素质高、

作风优良的农机化工作人员，组成农机购置补贴机具核验小组，

负责辖区内补贴农机核验工作。区级农机管理部门每年对其开展

至少一次廉洁从政、业务技能等方面的教育培训。区级农机管理

部门建立分管领导监督机制，实行补贴申请受理、补贴机具核验

岗位分离，明确岗位职责。

（二）建立核验工作责任制度。补贴机具核验建立工作责任



制，核验人员按照“谁核验、谁签字、谁负责”的原则，做到“见

人、见机、见票”和“人机合影，签字确认”。在《补贴机具实

地核验表》上签字盖章后，核机人员对农机购置补贴材料的合规

性审核结果负责。

（三）全面排查违规线索。对核验中发现的补贴申请违规行

为线索，由核机工作人员逐条书面登记，并及时报告区级农机管

理部门。开展违规线索集体研究，对违规嫌疑较大或反复出现的

应启动调查程序，对违规嫌疑较小的留存材料备查。对补贴机具

核验争议处理等重大事项，及时报请区农机购置补贴工作领导小

组研究决策。

附件：补贴机具实地核验表



附件

补贴机具实地核验表(个人)
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数据 实际检查数据

姓名
机具

品目

生产

企业
型号

出厂

编号

发动

机号

经销

企业

肖像

与身

份证

是否

一致

姓名

与发

票、

身份

证是

否一

致

登记

的银

行账

户信

息是

否与

身份

证一

致

支付金额

与发票金

额是否一

致(提示

隐瞒不报

和虚假报

告的违规

责任， 购

机者签字

确认)

铭牌显示

的机具名

称、生产

企业、型

号、发动

机号、出

厂编号与

发票、系

统登记是

否一致

行驶证信

息与系统

内的机具

信息、牌

证信息是

否一致

(牌证管

理机械免

于现场实

物核验)

发票

显示

的经

销企

业名

称与

系统

是否

一致

核机人

签字

购机者

签字



补贴机具实地核验表(经营组织)
农机购置补贴申请办理服务系统数据 实际检查数据

经营组

织名称

机具

品目

生产

企业
型号

出厂

编号

发动

机号

经销

企业

法人

肖像

与身

份证

是否

一致

法人

姓名

与营

业执

照、

身份

证是

否一

致

发票

抬头

与营

业执

照是

否一

致

登记

的银

行账

户信

息是

否与

营业

执照

一致

支付金额

与发票金

额是否一

致(提示

隐瞒不报

和虚假报

告的违规

责任， 购

机者签字

确认)

铭牌显示

的机具名

称、生产

企业、型

号、发动

机号、出

厂编号与

发票、系

统登记的

是否一致

行驶证信

息与系统

内的机具

信息、牌

证信息是

否一致

(牌证管

理机械免

于现场实

物核验)

发票

显示

的经

销企

业名

称与

系统

是否

一致

核机人

签字

购机者

签字



上海市松江区农业农村委员会办公室 年 月 日印发


